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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聊商务字〔2024〕26号

关于印发《聊城市储备肉管理暂行办法》的
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抓好聊城市储备肉管理工作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市商务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

共同研究制定了《聊城市储备肉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，抓好工作落实。

聊 城 市 商 务 局

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聊 城 市 财 政 局

聊 城 市 农 业 农 村 局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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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聊城市商务局 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聊城市财政局 聊城市农业农村局

2024年 7月 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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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储备肉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聊城市储备肉管理，确保储备肉数量真

实、质量合格和储存安全，做到储得进、管得好、调得动、

用得上，有效发挥作用，根据《山东省储备猪肉管理暂行办

法》(鲁经贸流字〔2007〕398 号)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市级储备肉，是指市政府为稳定市场

供应，缓解猪肉价格异常波动，应对我市重大自然灾害、公

共卫生事件、动物疫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而储备的冻猪肉。

第三条 储备肉是市政府确定的专项储备物资，实行常年

储备、保持总量、动态轮换方式进行管理。

第四条 对从事储备肉管理、监督、储存等活动的单位和

个人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二章 职责分工

第五条 市商务局负责制定冻猪肉储备实施方案，优选

承储企业，与承储企业签订代储合同，具体实施冻猪肉储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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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储和投放工作；对承储企业在承储期间的存储情况进行监

管，确保储备数量和质量。

第六条 市财政局负责给予经费保障，对所需资金进行

核算，预拨付至市商务局；监督储备资金的使用管理。

第七条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确定收储和投放的具体时

机，根据国家和省安排部署，结合猪肉价格涨幅变动实际，

及时确定投放时机和投放力度。

第八条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推荐经营规模大、效益好、

信誉高的具有生猪屠宰资质的储备企业名单，储备商品的冷

库需建立肉品质量追溯体系，供市商务局从中选择代储企

业；负责严格生猪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，加强承储企业的驻

厂检疫工作；认定代储企业代储生猪产地；组织协调调运保

障工作。

第九条 承储单位是落实市级储备肉承储计划的责任主

体，负责做好储备库的具体管理。确保市级储备肉符合规定

要求、数量真实、质量合格。

第三章 承储资质选择

第十条 承储企业应具备下列条件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

排污许可证等资格的肉类行业企业；具有符合国家有关标准

和技术规范要求的全资储存冷库；具有组织、管理冷库的能

力，能够承担市级储备肉的安全责任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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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。

第十一条 市级储备肉实行动态管理制度。

（一）取得存储计划的企业不得擅自变更储存地址。如

发生变更或改扩建，需按规定要求在变更前向市有关部门进

行申报批准；

（二）取得存储计划的企业，因遇到不可抗拒的外部因

素，以及企业经营状况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的，需按规定程

序及时上报市商务局。

第四章 储备计划下达

第十二条 市级储备肉的品种原则上符合国家标准

GB/T9959明确的 I、Ⅱ、Ⅲ、IV号分割肉、白条肉、碎肉、

五花肉、肉排等。市级储备肉包装规格可分为 5千克、10千

克、20 千克、25 千克，包装材质必须符合有关质量安全标

准和行业规范要求。市级储备肉应具有国家法律法规所要求

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证明。

第十三条 市级储备肉保障范围为 11个县市区城镇常住

人口，储备数量为 1500吨。储备时间为一年。

第五章 储备计划执行

第十四条 市级储备应执行专仓（专垛）储存、专人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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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专账记载和挂牌明示、确保账账相符、账实相符、质量

良好和储存安全。

第十五条 承储企业不得虚报储备数量，不得擅自变更

市级储备肉的堆码库、垛位。

第十六条 承储企业依照本办法，建立健全市级储备肉

内部各项管理制度，严格在库日常管理。

第六章 轮换动用

第十七条 承储单位为保障储备肉质量安全，可在满足

储备肉存储数量的基础上，根据市场行情及企业实际情况进

行动态轮换，边进边出，每轮轮换时间不超过 4个月。若遇

特殊情况，储备肉数量达不到合同要求的情况下，必须书面

报告市主管部门。

第十八条 根据市场调控需要，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，

经市政府批准同意后，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商务局、市财

政局下达储备肉动用计划，提出动用品种、数量、价格和用

途安排：

（一）发生重大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、突发公共卫生事

件和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等其他突发事件；

（二）市场供应出现严重短缺；

（三）全市或者部分肉类市场出现异常波动；

（四）其他需要动用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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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市政府决定动用市级储备肉时，由市发展改

革委会同市商务局、市财政局等部门确定投放价格。由市商

务局具体组织确定投放方式、投放场所等，由市财政局筹集

拨付投放过程中的承销费用。以上事项由市商务局牵头报市

政府同意后实施。

第二十条 承储单位应及时落实市级储备肉动用计划和

动用品种，并将市级储备肉执行情况上报市商务局、市发展

改革委、市财政局等部门。

第七章 补助资金管理

第二十一条 市级储备肉入储所需资金由承储企业自行

筹集。

第二十二条 每年原则上安排三阶段（三轮）进行管理，

4个月为一个阶段，每阶段末由市商务局组织核查，根据核

查情况按程序拨付储备费用。储备费用包括资金占用费、冷

藏储存费、装卸运输费、库存损耗等。

第二十三条 当政府指令限价投放市场时，所发生的价

差，由市商务局会同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与承储企业协商，

报市政府同意后实施。

第八章 监督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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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市级储备肉数量检查应重点对悬挂储备肉

标识卡的专垛进行现场清点盘库，查看进货台账、垛卡（储

备肉标识卡），核查在库数量。必要时，可委托第三方机构

对承储企业储备肉情况定期核查审计。

第二十五条 市级储备肉质量检查应查看肉品品质检验

合格证、动物防疫合格证、冻库相关记录文件、设施设备、

卫生管理、存储管理和产品包装标识等。

第二十六条 承储企业对市级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应

予以积极配合，不得拒绝和阻挠。

第九章 罚则

第二十七条 承储企业虚报冒领、套取或骗取市级储备

财政补助的，除取消承储资格外，按有关规定收回其财政补

助资金及违法违规所得，并予以通报曝光，纳入黑名单。情

节严重，触犯法律法规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十章 附则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商务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

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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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商务局办公室 2024年7月2日印发


